株城管办〔2022〕46号

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2022年11月份城市管理考评重点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株洲经开区管委会：

经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决定，现将11月份城市管理考评重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评重点

（一）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区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城区占道经营、店外作业及道路清洗专项整治行动。

（三）城区渣土处置监管与执法工作。

二、考评方法及计分办法

（一）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区工作。各区要严格按照《关于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巩固前阶段精细化示范街工作成果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。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考核评价科会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、市容环卫管理科、执法监督科、市政管理科、园林绿化管理科、垃圾处置管理科、科技装备科进行考评。根据考评情况在11月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，第一名加1分，第二名加0.5分，第三名不加分，第四名扣0.5分，第五名扣1分。

（二）开展城区占道经营、店外作业及道路清洗专项整治行动。各区组织开展城区占道经营、道路清洗专项整治行动。市容方面重点加强对流动摊贩、占道经营、店外作业及乱堆乱放等违规行为整治；环卫方面重点加强道路、人行道清洗，确保道路、人行道标识线显本色。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科会同考核评价科、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对整治效果进行考评。根据考评情况在11月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，第一名加1分，第二名加0.5分，第三名不加分，第四名扣0.5分，第五名扣1分。

（三）城区渣土处置监管与执法工作。各区要根据《株洲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》（2022年1月1日株洲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）加强对城区渣土处置的监管与执法。此项工作由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实施，分为现场考评（70分）和渣土类执法案卷检查（30分）两部分。现场考评中每发现一起渣土污染违法行为扣3分；渣土类执法案卷检查中一般程序每案计3分、简易程序每案计1分，对上级交办的案件线索未立案处罚的每案扣5分。根据考评情况在11月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，第一名加1分，第二名加0.5分，第三名不得分，第四名扣0.5分，第五名扣1分。

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31日 

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31日印发



